附件3

广州市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站服务公约

[bookmark: _GoBack]广州市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站建设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促进民营和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文件精神，打通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举措，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站应遵守本公约要求，依法依规开展服务工作，逐步形成适应我市民营和中小企业发展需求的三级服务体系，为民营和中小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一、广州市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总站工作职责
（一）广州市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总站（简称“服务总站”）。依托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定的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机构建设，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下，负责开展全市民营和中小企业信息化服务平台推广应用、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站征集遴选、信息收集和综合协调等工作。服务总站应秉承与广州市民营和中小企业共同成长的服务理念，以公益性为宗旨，积极宣传贯彻各级政府和部门有关民营和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热心服务集聚区民营和中小企业。主动接受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业务指导和监督，会同各区民营和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统筹全市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站建设、管理和运营。
（二）支持建设广州市民营和中小企业信息化服务平台。建立、运营和不断完善信息化服务平台，为全市民营和中小企业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一方面针对民营和中小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服务需求，梳理一批有竞争力、有特色、有亮点的服务清单；另一方面，整合一批优质服务机构，完善服务站服务网络，帮助企业更便捷更高效地匹配服务资源，提升服务平台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
（三）建设广州市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数据库。整合服务站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资源，利用信息化和大数据手段，依托民营和中小企业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中小企业服务数据库，包括：小微企业信息库、专业服务机构数据库、服务需求库、服务专家库、政策法规信息库等。关注中小企业热点、难点问题，整合和推送政策法规、市场需求、专业服务等信息。
（四）开展丰富多样的培训服务活动。指派2-4名服务人员担任总站专职人员，定期对各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站工作人员开展培训；制定政策、财税、知识产权等主题月活动计划，开展主题月活动；积极开展沙龙、对话、培训、讲座、研讨、论坛等多种形式的服务交流活动，促进服务站民营和中小企业与入驻服务机构的联系与合作。
（五）做好民营和中小企业政策分类推送和宣贯。及时传达各政府部门对民营和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通过线上信息化服务平台转发和线下组织召开政策宣贯会等形式，将各政府部门对民营和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及时传达到服务站和民营和中小企业，使服务站真正成为政府和企业间的窗口和桥梁。
（六）定期梳理上报民营和中小企业重点信息。建立民营和中小企业信息收集、梳理与上报的工作机制，定期开展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站走访交流，及时发现服务站工作存在问题、挖掘工作亮点；按要求定期梳理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发展情况、服务需求等信息并上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七）开展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站征集遴选相关工作。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下，联合各区民营和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积极发动各区具备条件的重点产业园区、各级示范平台基地、商协会等申请建设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站；协助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对各区申报资料进行汇总整理、初步审核并形成推荐意见，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评定最终名单。
（八）制定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站服务公约。通过服务公约的形式将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站的管理机制、人员配备、服务内容、服务质量等进行约定，督促各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站和入驻服务机构按照服务公约诚实守信开展工作。
（九）组织开展年度服务总结工作。督促各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站报送年度服务工作情况和下一年度服务工作计划，每年向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报送服务站建设整体工作情况和下一年度服务工作计划。
（十）建立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站和入驻服务机构退出机制。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站出现以下情况：申请资料弄虚作假，严重违反服务公约，不支持市区两级民营和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的相关工作，服务满意度低，有违法违规行为等，由服务总站提出意见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审定后，撤销其称号和授牌。
（十一）运用全市民营和中小企业信息化服务平台、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媒体，广泛深入宣传服务站工作，及时总结典型经验，扩大社会影响，营造良好氛围。
二、广州市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站工作职责
（一）广州市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站（简称“服务站”）是经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认可，为我市民营和中小企业提供综合服务的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站点。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站应认真学习各级政府和部门支持民营和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文件，积极摸查区域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需求，力争成为各级政府和部门服务民营和中小企业的得力助手。
（二）在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场所统一悬挂“广州市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站”标识，配备不少于2名专职民营和中小企业服务工作人员，具备必要的场地、设备、信息系统等软硬件设施。
（三）建立健全服务站工作制度，并报服务总站备案。按照公益服务与有偿服务相结合的原则开展活动，鼓励开展免费和低收费服务。
（四）积极协同服务总站和区民营和中小企业主管部门为民营和中小企业开展服务资源对接；积极配合服务总站开展主题月服务活动。
（五）按要求报送年度服务工作总结和下一年度服务工作计划；定期整理报送区域有关行业、企业发展情况、服务需求等信息。
本公约如有未涉及事项，解释权归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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